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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

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

镇建设路

４０

号）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公司董事长周

新基先生主持了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㈠、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周新基先生、朱建军先生、郭金煌先生、高继业先生、秦宝林先生、杨德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赵伟建先生、崔咪芬女士、李昌莲

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被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将立即修

改选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

立董事的选举分开进行）。 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㈡、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定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拟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如下：

１

、董

事长的薪酬标准为

４５

万元

／

年（含税）；

２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按照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另领取董事薪酬；

３

、不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务的董事薪酬标准

为

２５．２

万元

／

年（含税）；

４

、独立董事的津贴为

８

万元

／

年（含税），其履行职务发生的费用由公司实报实销。

以上薪酬及津贴实行年薪制，按月平均发放，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㈢、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并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企业发展步伐，壮大企业规模，根据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

增加经营项目：六氟磷酸锂、硫酸铵、氢氟酸、盐酸、硫酸吡啶盐生产、销售。 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

目后，需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予以修改，并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具体修改内容见附

件二《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将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㈣、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公司监事会提交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

３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４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附件一：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新基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注

册会计师。 南通市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如东县十三届至十五届人大代表。 曾荣获“南通市科技兴市功

臣”、“南通市十佳建设功臣”、“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杰出贡献奖”、“江苏省化

工学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及科学进步奖二等奖，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历任如东化肥厂财务科副科长、副厂长，如东县审计

事务所副所长，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

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如东县丰和化肥物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如东县海通

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通市仁和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新基先生持有公司

２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５８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朱建军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曾获“南通市职工创新能手”、“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县技术创新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曾获

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历任如东化肥厂车间副主任，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技术中心

副主任，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副总经理，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部部长、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建军先生持有公司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７％

，朱建军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郭金煌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历任如东化肥厂生产调度、工艺员、能源管理员，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生技部副部长、常务副部

长，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副部长、中间体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

理、总工程师、董事、副总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郭金煌先生持有公司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郭金煌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高继业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曾获“省化工协会先进个人”、“省化学化工学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发表论文《用变换热水塔热水

加热精炼铜液》、《

ＬＹＫ－２

（

Ⅲ

）造气炉寻优微机使用情况小结》，分获江苏省职工技协优秀技术成果奖、省

化肥协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历任如东化肥厂生产调度、工艺员，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

部长、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部长、

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高继业先生持有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２％

，高继业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秦宝林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 历任

如东化肥厂车间副主任、主任，科室行工委副主任、分厂厂长、总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南通市如东化肥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

秦宝林先生持有公司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

，秦宝林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杨德新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 曾于部队

服役，任副班长、电影组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政治处干部股干事、干部股副股长，历任如东化肥厂政工

科副科长、科长、宣教科科长、企管办主任，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销售公司经理、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 现

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德新先生持有公司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

，杨德新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伟建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

江苏省化工研究所工程师，江苏省石油化学工业厅科技处科长、副处长，江苏省石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科技处处长等职务。 现任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秘书长、江苏省化工特

种技能鉴定站站长、江苏省纺织（集团）总公司科技发展部主任、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行业协会学会

办公室主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伟建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崔咪芬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盟成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

授。 历任浙江大学助教、讲师，南京工业大学（原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化工大学）讲师、副教授、化学工程与

工艺系主任。 现任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化学工程与工艺系主任，兼任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工业大学副主委、

民盟江苏省委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鼓楼区政协委员，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崔咪芬女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李昌莲女士，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

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历任南通市物资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南通江海会计师

事务所项目经理和部门经理、江苏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南通宏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所长，兼任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南通市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

建国会南通市委财税支部委员和社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

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昌莲女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附件二：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的修改意见：

原条款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７－

氨基

－３－

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

７

—

ＡＤＣＡ

）、

５

，

５－

二甲基乙内酰脲（

５

，

５－

二甲基海因）、

７－

苯乙酰胺基

－３－

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

ＧＣＬＥ

）、三氯吡

啶醇钠、碳酸氢铵、合成氨、塑料制品、苯乙酸、氯化铵、过氧乙酸生产、销售；化肥、薄膜、包装种子销售；

化工设备（压力容器除外）、机械设备制造、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７－

氨基

－３－

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

７

—

ＡＤＣＡ

）、

５

，

５－

二甲基乙内酰脲（

５

，

５－

二甲基海因）、

７－

苯乙酰胺基

－３－

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

ＧＣＬＥ

）、三氯吡

啶醇钠、六氟磷酸锂、碳酸氢铵、合成氨、塑料制品、苯乙酸、氯化铵、过氧乙酸、硫酸铵、氢氟酸、盐酸、硫

酸吡啶盐生产、销售；化肥、薄膜、包装种子销售；化工设备（压力容器除外）、机械设备制造、安装；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根据本修正案进行相应修改并报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

备案。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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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

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以现场

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

３

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敏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

推荐，第一届监事会审慎考虑，决定提名钱红林先生、姚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拟聘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将

采取累积投票制。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拟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如下：

１

、监事会主席

的薪酬标准为

２３．４

万元

／

年（含税）；

２

、在公司兼任其他职务的监事，按照公司确认的管理人员薪酬标准领

取薪酬，不另领取监事薪酬；

３

、不在公司兼任其他职务的监事薪酬标准为

８

万元

／

年（含税）。监事薪酬实行

年薪制，按月平均发放，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进行调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㈡、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拟

定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并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附件：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钱宏林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历任

如东化肥厂生产科调度，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合成车间副主任，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

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成车间主任、碳铵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生产一部经理。 现任公司生产一部经理。

钱宏林先生持有公司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 钱宏林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

姚向阳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如东化肥厂工长、车间

副主任，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塑编分厂副厂长、物业公司经理，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区综合管理部部

长，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办公室主任、综合管理部部长。 现任公司监事、行政总监、行政事

务部经理。

姚向阳先生持有公司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 姚向阳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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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提交的相关议案。 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

：

３０

开始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

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７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周新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选举朱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郭金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４

）选举高继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５

）选举秦宝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６

）选举杨德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选举赵伟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崔咪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李昌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钱红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

）选举姚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

、审议《关于确定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确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议案

２

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董事、监

事候选人简历已经披露在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中。 议案

５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上述议案

１

、

３

、

５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２

、

４

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

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２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７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为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⑴

、联系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

⑵

、邮编：

２２６４０１

⑶

、联系人：陈兵先生、葛家汀先生

⑷

、联系电话（兼传真）：

０５１３－８４４１５１１６

⑸

、邮箱：

ｊｓｈｔｃｈｂ＠１６３．ｃｏｍ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登记表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

席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

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一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累积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６＝

票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

选举周新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朱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郭金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高继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秦宝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杨德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３＝

票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２．１

选举赵伟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崔咪芬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李昌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２＝

票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

１

选举钱红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选举姚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 审议《关于确定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四 审议《关于确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五

����������审议《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并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说明：

１

、议案一、议案二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

事时，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举中

实行一权一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

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当选董事或监事的得票总数

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

３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

票。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６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

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

数乘以

３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

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

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拥

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

的候选人。

２

、对于议案三、四、五，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表决时只需在议案右边的“同意”、 “反对”和 “弃权”中任选

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选项下方对应的空格中打“

√

”为准，不符合此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弃权。

３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登记表

本公司（或本人）持有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注册号）：

持有股份数：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任期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应到

１４０

人，实到

１３１

人，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邵海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规定的要求。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会议对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进行了推荐和选举。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

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选举夏建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将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夏建华先生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附：夏建华先生简历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附件：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夏建华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历任南通市如东化

肥有限公司碳铵生产部调度员，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责任有限公司碳铵生产部调度员、二

车间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任，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二车间主任。

夏建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８

号文核

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８０

万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１６３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如东县人民政府东政发［

２００７

］

３０

号文《关于扶持和鼓励企业上市的若干政策意见》，对县内新上市企

业进行相应的财政补贴。目前公司收到上述财政补贴资金

１００

万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将此

项补贴资金计入

２０１１

年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1-01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匈牙利

BorsodChem

公司

96%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烟台万华

"

）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万华实业

")

收购匈牙利

BorsodChem

公司

96%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BorsodChem

公司将和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

万华实业委托烟台万华对

BorsodChem

公司管理运营，每年支付托管费人民币壹仟万元；该托管

协议有效期

3

年。 该托管费用的收取与支付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通知，万华实业通过海外的控股子公司收购匈牙利

BorsodChem

公司（以

下简称

"BC

公司

"

）

96%

的股权， 已经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并于欧洲匈牙利布达佩斯时间

2011

年

1

月

31

日签署了最终的股权买卖协议，自此万华实业成为

BC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

BC

公司

96%

的股权。

万华实业本次境外股权收购的概况如下：

一、项目收购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控股收购匈牙利

BorsodChem

公司股权

项目性质：境外收购

收购方：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华实业

"

）

收购对象：匈牙利

BorsodChem

公司（以下简称

"BC

公司

"

）

最终协议签署时间：

2011

年

1

月

31

日

项目交易标的金额：本次交易标的总金额为

12.63

亿欧元，交易完成后万华实业获得了

BC

公司

96%

的

股权。

二、项目审批情况

该项目已经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的批准，项目所需外汇已经获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批

准。

三、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万华实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烟台市幸福南路

7

号

注册资本金：

121,881.7727

万元

万华实业是一家投资控股型公司，目前万华实业下属

7

家控股子公司，

4

家参股公司；万华实业的

控股公司行业涉及

MDI

、生态板业、节能建材、煤炭生产等多个领域。 其核心子公司烟台万华为

A

股沪市

上市公司，是一家以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MDI

）、聚氨酯树脂等为主导产品的化工企业。

万华实业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59.75

亿元，净资产

76.73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1.97％

；

BC

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宝思德化学公司

Company name

：

BorsodChem Zrt.

（简称

BC

公司）

公司地址：匈牙利，卡辛茨巴茨卡市，波尔亚特

1

街道，

3700

号

Registered address

：

Bolyai tér 1 3700 Kazincbarcika Hungary

注册资本金：

15,388,319,600

福林

BC

公司位于欧洲的匈牙利，

BC

公司的大部分生产设施都集中在匈牙利的卡辛茨巴茨卡市， 现有

MDI

生产能力

18

万吨

/

年、

TDI

产能

9

万吨

/

年和

PVC

产能

40

万吨

/

年； 除此之外，

BC

公司在建

16

万吨

/

年

TDI

装置，该装置完工率约为

80%

。

BC

公司的产品主要面向欧洲市场，有少量产品销往中东、非洲以及亚洲等地区。

截至

2009

年

12

月末，

BC

公司资产总额为

16.45

亿欧元，负债总额为

14.73

亿欧元，净资产

1.72

亿欧元，

净利润

-1.61

亿欧元。

四、项目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五、项目收购的必要性及背景

异氰酸酯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全球主要消费区为欧洲、中国大陆、美洲，

MDI

行业前几位不管是

销售渠道还是制造基地均是全球布局，并形成了很强的区域平衡能力；万华实业（主要是指万华实业的

控股公司

-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只是在中国大陆拥有异氰酸酯（

MDI

）生产装置。 万华要

做强做大，要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在实现市场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实现制造基地的全球布局，

因此，在全球最大的异氰酸酯消费区的欧洲拥有异氰酸酯制造基地是万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BC

公司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堪高负债重负，财务状况恶化，于

2009

年上半年

BC

公司陷

入财务困境，企业估值大大降低，为万华实业以兼并重组的方式收购

BC

公司，在欧洲拥有制造基地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六、收购的战略价值和协同效应

1

、实现产品全球平衡能力：收购

BC

公司后，万华可以在欧洲立即获得制造装置，制造能力的提

升将快速提升万华在全球的产品平衡能力；

2

、万华产能即刻进入异氰酸酯行业前三位，快速提升行业话语权，提升行业地位。

3

、通过协同效应，提升万华的可持续运营能力。

4

、提前实现产品互补：

BC

公司的

TDI

装置的运营，可以提前给万华积累运营经验，实现产品和地

域互补。

七、关于同业竞争禁止的承诺

万华实业做为烟台万华的控股股东，在烟台万华上市之初作出同业竞争禁止的承诺，而此次万华

实业收购

BC

公司后，将形成

BC

公司与烟台万华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此，万华实业（以下简称

"

甲方

"

）和烟台万华（以下简称

"

乙方

"

）就

BC

公司的运营管理达成一致协

议如下：

1

、甲方完成对

BC

公司的收购后，委托乙方对

BC

公司管理运营。

2

、乙方对

BC

公司受托管理运营期间的盈亏不承担责任。

3

、为确保乙方对

BC

公司托管期间的管理运营权，甲方同意在委托乙方管理运营期间，

BC

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由乙方负责提名。

4

、甲方向乙方每年支付托管费人民币壹仟万元。

5

、在

BC

公司的运营状况显著改善以后（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未来

12

月不会出现正常性的经营性亏

损、

BC

公司具备可持续性经营条件）的

18

个月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出以适当的方式解决

BC

公司与

乙方业务合并的议案；同时甲方承诺在

BC

公司的运营状况显著改善以后的

18

个月内，提出以适当的方

式解决与乙方业务合并的议案，且在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时，甲方将予以回避表决。

6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协议到期后甲乙双方另行商定。

上述万华实业和烟台万华就

BC

公司的运营管理协议需经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173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编号：临

2011-005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卧龙置业

"

，持有公司

373,348,6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9%

）通知：卧龙置业股东陈永苗、韩礼钧、王建乔、邱跃、范志龙、王

彩萍、王希全、郭晓雄、杜秋龙、谢俊虎、滕百欣共

11

个自然人将持有的出资合计

41,024,792

元人民币，占卧龙

置业注册资本的

15.85%

，拟转让给上虞市朗格建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

朗格建材

"

），股权转让完

成后卧龙置业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建成先生。

朗格建材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30682000083242

，合伙人分别为陈永苗、韩礼钧、王建乔、邱跃、范志龙、王

彩萍、王希全、郭晓雄、杜秋龙、谢俊虎、滕百欣。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9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港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０８

上港债” 兑付兑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８

上港债”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将停止交易；

２

、“

０８

上港债”到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３

、“

０８

上港债”兑付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３

、“

０８

上港债”兑付本息金额：

１００．６

元

／

张（利息含税）；

４

、“

０８

上港债”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５

、“

０８

上港债”摘牌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８１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

２４．５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为

３

年，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为“

０８

上港债”，债券代码为

“

１２６０１２

”。 “

０８

上港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到期，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

０８

上港债”将在到期日之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偿还所有到期的债券，现将“

０８

上港债”兑付兑息及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兑息方案

按照《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网下发行结

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每张“

０８

上港

债”面值

１００

元，票面年利率为

０．６％

，利息每年兑付一次，本期派发利息为

０．６

元

／

张（含税）。 到期本息合计

１００．６

元

／

张（利息含税）。

二、兑付兑息安排

１

、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２

、债券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将停止交易；

３

、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４

、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５

、债券摘牌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

０８

上港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兑付兑息对象

本次兑付兑息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上港债”持有人。

四、兑付兑息相关事宜

１

、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

行条款的有关规定，在兑付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上港债”持有人均有权

获得债券本金和当期应计利息。

２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８

上港债”的本金和当期应计

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本金和

当期应计利息。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其本金和当期应计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３

、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

地入库。各兑付网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

各兑付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网点自行承

担。

４

、根据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

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

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０８

上港债”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代扣代缴具体安排

如下：

（

１

）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８

上港债”的

ＱＦＩＩ

，在本次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

起

７

个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０８

上港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

缴纳。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

开户银行：工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号码：

１００１２４４３２９７０００９２５９０

账户名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传 真：（

０２１

）

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邮寄地址：上海市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００８０

）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在本次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将附件表格《“

０８

上港债”兑付兑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在本次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

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

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利息所得的代扣代缴。所有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

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

４

）如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公司代扣代缴，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０８

上港债”兑付兑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表：“

０８

上港债”兑付兑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后

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

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元）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３

� � �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

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福特品牌商

用车

４

，

８６６ ３

，

７２６ ４

，

８６６ ３

，

７２６ ６

，

０７１ ４

，

０１４ ６

，

０７１ ４

，

０１４

ＪＭ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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